
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关于印发《人行道无障碍设施整治工作

方案》的通知

高新区城管环保局、内五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：

现将《人行道无障碍设施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前期工作开展情况，强化措施，认真落实。

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1 年 7 月 14 日

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文件
长城管政发〔2021〕3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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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行道无障碍设施整治工作方案

根据省市领导批示要求和全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总体部署，

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人行道无障碍设施整治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管理的有关指示精

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紧扣“四精五有”品质城

市建设总体要求，高质量推进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，保障

城市无障碍设施完整性、完好率、使用舒适性，不断提升城市

宜居性，增强市民获得感、幸福感和满意度。

二、整修范围

高新区、内五区范围内所有建成移交道路（人行道）。

三、 组织机构

成立长沙市城区人行道无障碍设施整治工作组，负责统筹、

调度城区道路（人行道）无障碍设施整治工作。成员单位（处

室）：市政管理处、市城市维护质量监督中心、高新区城管环保

局、内五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。办公室设在市政管理处，负责

协调工作开展，收集工作资料。

四、 整治内容

（一）盲道设置规范整治。加强对盲道线行不合规范的整

治，对各类铺设不合规范、板材破损及影响使用功能的盲道板

进行更换、更新，避免出现盲道弯曲、绕行过多等情况，确保

人行道无障碍盲道设施的线行顺畅，完好率达 96%、满足无障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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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行要求。

（二）人行道无障碍公共空间整治。保障人行道无障碍设

施空间上通透，对侵占、挤压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的各类设施进

行清理、移除。

（三）无障碍缘石坡整修。一是对辖区内人行道未按规范

设置无障碍缘石坡的人行道出入口增设缘石坡。二是对设置宽

度不够、坡度过陡，入口阻车石间距过小以及与路面连接处高

差过大等问题进行整改，确保人行道无障碍设施安全有效。

（四）地铁口无障碍设施规范整治。与轨道公司进行对接，

厘清辖区内地铁出入口与市政盲道衔接边界，提高市政盲道设

施完善率， 8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任务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摸排清查，制定方案。（2021 年 7 月 31 日前）根据

前期清查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查漏补缺，对辖区内无障碍设

施进行深度摸排清查，制定专项工作子方案，确保全方位、深

层次开展整治工作，不留死角，不遗问题。

（二）动态整治，建立台账。（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）动

态开展对城区道路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的整治维修工作，做到常

整常新，在整治后形成整改台账清单，每月报送工作小结，并

在 2021 年 8 月 30 日前提交对接地铁口无障碍设施整改台账及

工作总结，12 月 31 日前提交人行道无障碍设施整治台账及工作

总结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，定期检查。（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）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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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要开展自查，确保工作切实推进，卓有成效，市质监中心

及市政管理处强化监督措施，定期对整治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检

查，抓好工作落实，为整治工作把好关，确保按要求完成任务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精细实施。人行道无障碍设施清查整治

工作作为市委交办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，

同时也是今年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，各单位要加强认识、

提高站位，安排足够的人力、物力，精细化开展整治维修工作。

（二）全面推进，突出重点。全面开展人行道无障碍设施

整治工作，突出对重点路段、重要场所、重要问题的整治维修，

确保工作出成绩、有效果，为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管理工作

提供助力。

（三）源头治理，建设把关。在维护的同时做好建设阶段

的源头把关，一是要加强与规划、住建部门对接，督促道路新、

改建工程项目从设计、审查、施工阶段做好把关，严格按规范

设计施工，优化人行道无障碍设施建设，从源头把关，避免出

现箱柜、杆线、亭棚占用、挤压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空间等后期

难以整改的问题。二是严格道路竣工移交阶段质量把关，对未

按图施工、施工质量不达标的，一律不予验收并督促建设单位

组织返工整改。

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4 日印发


